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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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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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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新增重大执行信

息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晟”或“发行人”）

相关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目前，由中泰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福建福晟相关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相

关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行权日 到期日 加速到期日 
债券规模

（亿元）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H18 福晟 2 143899.SH 2018-11-19 2020-11-19 2021-11-19 2020-12-20 10.00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H18 福晟 3 155090.SH 2018-12-17 2020-12-17 2021-12-17 2020-12-20 15.00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H19 福晟 1 155205.SH 2019-03-18 2021-03-18 2022-03-18 2020-12-18 10.00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H19 福晟 2 155356.SH 2019-04-22 - 2022-04-22 2020-12-18 10.00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发行人及旗下公司新增重大执行情况 

近期，中泰证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发行人及旗下公司新增如下重大执行信

息： 

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标的（元） 执行法院 

福建福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25）闽 01 执恢 40 号 625,236,160.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2026）闽 01 执 49 号 38,502,132.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2026）闽 0305 执 40 号 13,856,822.00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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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标的（元） 执行法院 

潘伟明 （2026）闽 0902 执恢 3 号 65,305,000.00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

院 

潘伟明 （2025）闽 01 执恢 189 号 353,641,856.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伟明 （2025）沪 74 执恢 88 号 1,080,124,540.00 上海金融法院 

潘伟明 
（2025）鲁 1302 执 13911

号 
47,164,240.00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

院 

潘伟明 （2025）沪 02 执恢 987 号 1,282,432,000.0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潘伟明 （2025）闽 01 执恢 206 号 189,117,936.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伟明 （2025）闽 01 执恢 249 号 45,860,992.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伟明 （2024）闽 01 执恢 341 号 260,000,000.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相关风险提示及后续工作安排 

中泰证券作为福建福晟相关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

人及旗下公司新增重大执行信息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相关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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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新增重大

执行信息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